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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更新

茲提述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八

月二十日所發出有關多媒體製作及分銷中心建築工程之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。除文

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於本日宣佈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提交申請後，香港媒體製作已獲香港科

技園公司（「香港科技園」）批准額外使用多媒體製作及分銷中心的5,080平方米作為

電子商貿配送中心。有關批准須待（其中包括）香港媒體製作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六

日或之前接納有關要約、支付同意費 62,125,217港元及簽立修訂文件後，方告作

實。

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。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，目前無法確定本公佈所述要約會否進行。股東及有

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維基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維基先生（主席）、張子建先生（副主席兼

行政總裁）、黃雅麗女士（財務總裁）；非執行董事為杜惠冰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

董事為李漢英先生、白敦六先生及麥永森先生。


